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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以被中介“诱骗”
、受教育程度较低并不
知 情 等 借 口 ， 返 回 印
尼。

如 果 印 尼 新 娘 的
父母同意，将获得至少
1 , 0 0 0 万 印 尼 盾 （ 约 合
5,000元人民币） 的报
酬。这相当于在雅加达
做全职保姆或司机近半
年的薪水。而允诺女儿
履约的父母也不认为这
是在“卖女求荣”，反
而认为这是一种“市场
经济行为”。印尼法律
规定，女性的最低适婚
年龄是16周岁，而在实
际操作中，如果父母提
出要求，印尼允许16岁
或以下的女孩结婚。也
就是说，“父母之言”
可以凌驾于印尼婚姻法
的规定之上。直至2019
年 9 月 ， 经 过 长 达 4 5 年
的抗争，印尼才最终修
订法律，打击童婚，将
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提
高至19岁。在这种情况
下，很难简单界定印尼
新娘是否是“自愿”嫁
到中国。谁都不愿自己
被物化，像货物一样被
买卖交易，从这个意义
上说，他们嫁到中国可
能并非出于“自愿”。
但她们毕竟是成年人，
做出选择前便应知晓利
弊，为现实所迫而做出
的不得以选择，哪怕到
期后由于种种原因而不
能按期返回印尼，也是
个人“自愿行为”下必
须承担的风险与后果。
虽 说 是 与 中 介 沆 瀣 一
气 ， 但 被 中 介 “ 两 头
骗”，与中国买家完成3
个月的合同婚姻后，不
能按约返回印尼，甚至
被转卖的情况，也是屡
见不鲜的。

在 这 种 “ 合 法 骗
婚”困局中，中国新郎
才是真正的“受害者”

。但在印尼媒体的报道
中，作为受害者的中国
新郎，被彻底无视。第
一，中国新郎面临“人
财两失”的局面。被骗
婚的李鑫（化名）就向
笔者诉苦，娶了个印尼
媳妇，花了大约20万。
两人在印尼相处的时间
只有1周不到，“我们就
像人肉提款机，在一次
又一次的欺骗中，被骗
光了家中借来的钱”。
而重金“娶”回来的印
尼新娘在国内也才呆了
2 个 多 月 。 一 夜 之 间 ，
印尼新娘就带着李鑫给
她买的新手机和黄金首
饰 “ 消 失 ” 了 。 损 失
惨重，这20万可是他外
出打工近20年辛苦攒下
的。他也非常希望中国
有关部门能帮他追回被
骗婚的部分损失。

第二，印尼新娘“
逃跑”后，中国新郎还
要承受“拐卖人口”“
家暴”“性暴力”等污
名 。 为 了 防 止 印 尼 新
娘“逃跑”，男方一般
会在机场接机时，就扣
下印尼新娘的护照和印
尼身份证。而新娘“逃
跑”后，没有护照难以
回到印尼，只能找公安
局和使领馆求助，谎称
自己被中国丈夫家暴或
拐卖，希望早日回国。
于是，中国新郎就被扣
上 “ 拐 卖 人 口 ” “ 家
暴 ” “ 性 暴 力 ” 等 骂

名，活脱脱一个十恶不
赦的“人贩子”形象。
面 对 这 样 莫 须 有 的 骂
名，李鑫非常委屈：“
怎么可能打她？都是好
吃好喝供起来，也不用
她干活，她就躺着玩手
机。只要她不走，她干
什么都行。”

第 三 ， “ 人 财 两
失”的中国新郎求助无
门。印尼新娘出逃，还
能 求 助 公 安 局 和 使 领
馆 ， 而 中 国 新 郎 被 骗
婚，则是处处碰壁，求
助无门。印尼老婆刚逃
跑 ， 刘 奔 （ 化 名 ） 就
立刻以诈骗案向当地派
出所报案，但派出所却
认为这是民事纠纷，不
予立案，并提出要么找
中介，要么上法院。法
院则答复：第一可以起
诉，最好共同起诉，第
二找警察，警察有义务
立案。只有立案才能取
证，没有证据法院如何
判决。“我成皮球了，
被踢来踢去，我去印尼
驻北京大使馆，如果女
孩去贵使馆求助，请联
系我，并留下了我的联
系方式。我还去了我国
外交部，提交了我的详
细文件以及印尼女孩逃
跑 的 材 料 。 外 交 部 回
应 ， 当 地 公 安 理 应 立
案，可当地刑警队就是
这么个态度！”，刘奔
气愤地说。

第 四 ， 印 尼 新 娘

往 往 未 办 理 离 婚 手 续
就“逃跑”，导致男方
想再婚时，往往无法顺
利登记结婚。当男方好
不容易走出了骗婚的阴
影，重新振作，并想重
组家庭时，但当初他与
印尼新娘在民政局登记
结 婚 ， 印 尼 新 娘 “ 逃
跑”时也未到民政机关
办理离婚手续，故男方
在 法 律 上 仍 为 已 婚 人
士，想重组家庭必须先
离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婚姻法》，办理
登记离婚申请及领取离
婚证时，双方当事人必
须同时到场。因当时登
记结婚的对象已下落不
明，中国新郎就无法办
理离婚手续。另外，《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
法》第十一条及《最高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
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
》第十条，规定了胁迫
婚 姻 的 可 撤 销 制 度 。
但 骗 婚 并 不 属 于 婚 姻
法 中 可 撤 销 的 婚 姻 。
而这一点，也往往成为
印尼新娘要挟男方不退
礼金的把柄，“我可以
配合你办离婚，但彩礼
我一分不退。反正我在
印尼还是单身，我还能
结婚，这个离婚证办不
办，对我没影响”。一
名“逃到”印尼驻广州
总领馆“求助”的印尼
新 娘 ， 面 对 前 来 “ 逮
人”的中国新郎张茂（
化名）如是说。在使领
馆的帮助下，印尼新娘
大多能被“解救回国”
，而中国新郎被骗已成
定局，为了日后能够再
婚，大多数中国新郎只
能“吃哑巴亏”， 哪怕
亏10几20万，也要办好
离婚证。

五、问题的解决之

道

随着中国与印尼商
品化婚姻规模的迅速扩
大，针对其带来的人口
贩卖与婚骗的问题，如
何缓解并解决中印尼跨
国婚姻中的不和谐、不
完善和不合法问题，考
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，
主要可从如下几方面入
手：

（一）完善涉外婚
姻法，从法律上保障双
方的权益

我 国 处 理 涉 外 婚
姻问题的法律法规主要
有《中国公民同外国人
办 理 婚 姻 登 记 的 几 项
规定》（1983年）、《
关于驻外使领馆处理华
侨 婚 姻 问 题 的 若 干 规
定》（1983年）、《关
于办理婚姻登记中几个
涉外问题处理意见的批
复》（1983年）、《民
法通则》（1986年）和
《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
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》
（1995年），颁布年代
距今已有一定的时日，
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适用
许多现实出现的新问题
和新状况。根据上文的
分析，可以看出中印尼
跨国婚姻在婚姻登记和
办理离婚手续方面，都
有许多不完善之处，涉
外婚姻中保护中方当事
人的机制尚显得单薄。
比如，在涉外婚姻登记
时，未充分考虑男女双
方是否真的自愿登记结
婚。在笔者访谈的印尼
新娘中，问她们在民政
局难道没有签署《申请
结婚登记声明书》，工
作人员没有询问她们是
否自愿登记？她们称，
由于她们既不懂中文，
也不懂英语，婚姻登记
过 程 往 往 沦 为 “ 走 过

在华的印尼新娘：
商品化婚姻、人口贩卖与骗婚（四）


